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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 —  背景  

补选的原因  

1 .1   由 于 九 龙 城 区 议 会 红 磡 湾 选 区 民 选 议 员 冯 竞 文 女 士 自

二 零 零 七 年 一 月 十 八 日 起 连 续 四 个 月 没 有 出 席 该 区 议 会 的 会

议 ， 而 又 没 有 取 得 该 区 议 会 的 同 意 ，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

5 4 7 章 )第 2 4 ( 5 )、 ( 6 )及 ( 7 )条 ， 她 已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四

日 丧 失 在 其 余 下 的 任 期 内 担 任 该 区 区 议 员 的 资 格 1。 根 据 《 区

议 会 条 例 》 第 3 2 ( 1 )条 的 规 定 ，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署 长 于 二 零 零 七

年 六 月 一 日 刊 登 宪 报 公 告 ， 宣 布 上 述 议 席 于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

二 十 四 日 出 现 空 缺 。  

1 .2   根 据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第 3 3 ( 1 ) ( a )条 ，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

( “ 选 管 会 ” ) 须 安 排 补 选 ， 以 选 出 一 名 候 选 人 ， 填 补 该 议 席

空 缺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根据《区议会条例》第 24(5)至 (7)条，任何民选议员如连续 4 个月没有出席有关区

议会的会议而又没有在该限期完结前取得该区议会的同意，则该议员亦即丧失在其

余下的任期中担任议员的资格 (“丧失资格限期 ”)。丧失资格限期自有关议员首次在

没有取得同意下没有出席的区议会会议的日期的翌日起计。如在丧失资格限期内没

有举行会议或只举行了一次会议，则该限期即延展至紧接有关议员连续没有出席的

第三个会议之后完结。在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八日，冯女士首次在没有取得区议会的

同意下没有出席九龙城区议会会议。由于在该次会议后的四个月内只举行了一次区

议会会议 (即二零零七年三月二十二日 )，丧失资格限期延展至紧接她连续没有出席

的第三个会议之后完结 (即二零零七年五月二十三日 )。因此，她已在二零零七年五

月二十四日丧失区议员的资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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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区  

1 .3   红 磡 湾 选 区 是 九 龙 城 地 方 行 政 区 2 2 个 区 议 会 选 区 之

一 ， 共 有 8 , 1 0 8 名 登 记 选 民 。 附 录 一 的 地 图 显 示 该 选 区 的 范

围 。  

投票日及提名期  

1 .4   选 举 事 务 处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八 日 的

宪 报 刊 登 公 告 ， 指 定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( 星 期 日 ) 为 是

次 补 选 的 投 票 日 ， 而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至 二 十 七 日 (包 括

首 尾 两 天 )则 为 补 选 提 名 期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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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节  —  委任和提名  

委任  

2 .1   选 管 会 主 席 分 别 委 任 九 龙 城 民 政 事 务 专 员 王 天 予 女

士 ， J P ， 和 九 龙 城 民 政 事 务 助 理 专 员 黄 咏 慈 女 士 为 是 次 补 选

的 选 举 主 任 和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。 这 两 项 任 命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

八 日 刊 登 宪 报 。 选 管 会 主 席 又 于 二 零 零 七 年 五 月 二 十 五 日 委

任 律 政 司 高 级 政 府 律 师 郑 大 雅 女 士 为 是 次 补 选 的 助 理 选 举 主

任 (法 律 )。  

2 .2   选 管 会 主 席 同 时 委 任 大 律 师 何 炳 堃 先 生 为 是 次 补 选 的

提 名 顾 问 委 员 会 ( 区 议 会 ) ， 在 有 需 要 时 就 获 提 名 候 选 人 资 格

的 事 宜 ， 向 选 举 主 任 提 供 法 律 意 见 。 何 先 生 的 任 命 在 二 零 零

七 年 六 月 八 日 刊 登 宪 报 ， 任 期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起 至

六 月 二 十 九 日 止 。  

提名  

2 .3   为 期 两 个 星 期 的 提 名 期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结

束 ， 选 举 主 任 共 接 获 两 份 提 名 表 格 ， 获 提 名 人 士 为 周 忠 良 先

生 和 张 仁 康 先 生 。 经 选 举 主 任 核 实 后 ， 该 两 名 候 选 人 的 提 名

均 属 有 效 。 提 名 顾 问 委 员 会 ( 区 议 会 ) 并 没 有 收 到 选 举 主 任 关

于 上 述 提 名 是 否 有 效 而 须 征 询 法 律 意 见 的 要 求 。 所 有 获 有 效

提 名 的 候 选 人 的 姓 名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六 日 的 宪 报 刊 登 。  

为候选人而设的简介会  

2 .4   选 管 会 主 席 于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， 在 九 龙 城 民

政 事 务 处 为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主 持 简 介 会 ， 两 个 候 选 人 及 其

代 理 人 均 有 出 席 。 主 席 向 他 们 重 点 介 绍 主 要 的 选 举 安 排 ， 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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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 有 关 选 举 广 告 及 选 举 开 支 的 选 举 法 例 和 指 引 的 主 要 条 文 。

选 管 会 主 席 鼓 励 他 们 以 电 子 邮 件 方 式 并 以 住 户 为 单 位 发 送 选

举 宣 传 资 料 ， 从 而 节 省 纸 张 。 有 关 安 排 在 下 文 第 3 . 9 段 详

述 。 与 会 者 还 有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、 选 举 主 任 ， 以 及 律 政 司 、

廉 政 公 署 和 香 港 邮 政 的 代 表 ， 他 们 向 在 场 的 候 选 人 简 介 本 身

职 权 范 围 内 的 事 项 ， 并 回 答 有 关 问 题 。  

2 .5   简 介 会 后 ， 选 举 主 任 于 在 场 人 士 的 见 证 下 ， 以 抽 签 方

式 决 定 每 名 候 选 人 的 候 选 人 编 号 ( 该 编 号 会 显 示 在 选 票 上 ) ，

并 把 选 区 内 可 展 示 选 举 广 告 的 指 定 位 置 分 配 给 他 们 。 结 果 ，

周 忠 良 先 生 和 张 仁 康 先 生 分 别 获 编 为 一 号 及 二 号 候 选 人 。 红

磡 湾 选 区 共 有 7 2 个 指 定 位 置 ， 供 候 选 人 在 选 举 期 间 展 示 选 举

广 告 ， 每 名 候 选 人 各 获 分 配 3 6 个 位 置 。  

选管会的选举活动指引  

2 .6   选 管 会 就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二 十 三 日 举 行 的 补 选 所 发 出

的 修 订 指 引 ， 继 续 适 用 于 是 次 补 选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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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节  —  筹备工作  

委任和培训投票站／点票站人员  

3 .1   跟 以 往 的 区 议 会 补 选 一 样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的 职 员 获 委 任

负 责 投 票 及 点 票 的 工 作 。 为 确 保 职 员 胜 任 有 关 工 作 ， 选 举 事

务 处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日 安 排 了 半 天 的 投 票 及 点 票 简 介

会 ， 包 括 模 拟 点 票 练 习 ， 让 所 有 有 关 人 员 熟 习 这 些 工 作 。  

投票兼点票站  

3 .2   一 如 以 往 的 补 选 ， 是 次 补 选 的 投 票 和 点 票 工 作 亦 在 同

一 场 地 进 行 。 总 选 举 主 任 指 定 圣 匠 中 学 为 是 次 补 选 的 投 票 兼

点 票 站 。 有 关 指 定 该 中 学 作 为 投 票 站 及 点 票 站 的 公 告 在 二 零

零 七 年 七 月 六 日 的 宪 报 刊 登 。 该 票 站 可 供 残 疾 人 士 使 用 。  

3 .3   设 立 投 票 站 的 工 作 于 投 票 日 前 一 天 上 午 展 开 。 圣 匠 中

学 划 分 为 两 个 部 分 ， 一 部 分 是 投 票 用 地 ， 另 一 部 分 是 点 票 用

地 。 点 票 用 地 内 设 有 点 票 区 、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的 座 位 区 、

记 者 区 ， 以 及 让 公 众 观 察 点 票 过 程 的 公 众 席 。 候 选 人 及 其 选

举 代 理 人 ／ 监 察 点 票 代 理 人 可 以 站 在 点 票 台 四 周 ， 近 距 离 观

察 点 票 过 程 。  

3 . 4   在 投 票 期 间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1 位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和 9 位

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的 协 助 下 ， 负 责 确 保 投 票 站 运 作 畅 顺 和 有 效

率 ， 并 与 选 举 主 任 紧 密 合 作 。 点 票 开 始 时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担 当

点 票 主 任 的 工 作 ， 负 责 监 督 点 票 过 程 ， 以 及 裁 定 问 题 选 票 是

否 有 效 。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及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则 执 行 助 理 点 票 主

任 的 职 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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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5   选 举 主 任 在 投 票 站 外 划 设 了 禁 止 拉 票 区 和 禁 止 逗 留

区 ， 让 选 民 在 安 全 而 不 受 滋 扰 的 环 境 下 前 往 投 票 站 。 投 票 站

外 的 显 眼 地 方 张 贴 了 告 示 ， 告 知 市 民 禁 止 拉 票 区 及 禁 止 逗 留

区 的 范 围 。  

其他选举安排  

3 .6   一 如 以 往 的 区 议 会 补 选 ， 是 次 补 选 也 作 出 了 一 些 安

排 ， 以 回 应 公 众 对 投 票 时 有 关 投 票 保 密 的 关 注 。 这 些 安 排 包

括 －  

( a )  在 投 票 站 内 外 张 贴 显 眼 告 示 ， 提 醒 选 民 在 投 票 站 内 使

用 流 动 电 话 是 违 法 的 ；  

( b ) 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在 柜 台 向 市 民 派 发 选 票 时 ， 会 提 醒 每

名 选 民 不 要 使 用 流 动 电 话 ；  

( c )  投 票 间 前 面 不 设 布 帘 ， 以 便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、 候 选 人

及 其 代 理 人 可 观 察 选 民 有 否 在 投 票 间 使 用 流 动 电 话 ；  

( d )  在 投 票 间 外 划 定 更 大 的 限 制 区 (约 2 米 )， 并 禁 止 任 何

其 他 人 士 在 限 制 区 停 留 ， 以 免 他 们 看 到 选 民 在 选 票 上

的 选 择 ； 以 及  

( e )  投 票 间 内 桌 子 摆 放 的 位 置 ， 足 以 令 选 民 的 身 体 遮 挡 投

票 间 外 面 的 人 的 视 线 ， 以 免 他 们 看 到 选 民 所 填 划 的 选

择 。  

3 .7   为 免 其 他 选 民 (特 别 是 正 在 轮 候 领 取 选 票 的 选 民 )看 到

发 票 柜 台 上 选 民 登 记 册 内 的 选 民 个 人 资 料 ， 各 发 票 柜 台 前 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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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 定 一 个 限 制 区 (约 1 米 )， 而 柜 台 前 端 亦 竖 立 特 制 纸 板 座 ，

遮 挡 后 面 等 候 领 取 选 票 的 人 的 视 线 。  

给选民的投票通知书  

3 .8   与 过 往 的 做 法 一 样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十

二 日 把 投 票 通 知 书 寄 给 是 次 补 选 的 所 有 已 登 记 选 民 ， 通 知 他

们 投 票 的 日 期 、 时 间 和 地 点 。 通 知 书 还 夹 附 其 他 相 关 资 料 ，

包 括 候 选 人 简 介 单 张 、 投 票 指 南 、 投 票 站 位 置 图 、 九 龙 城 民

政 事 务 专 员 呼 吁 选 民 行 使 公 民 权 利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的 信 件 ， 以

及 廉 政 公 署 所 发 出 有 关 维 护 廉 洁 公 平 选 举 的 单 张 。 载 有 候 选

人 政 纲 的 简 介 单 张 也 上 载 于 选 举 事 务 处 网 页 ， 以 供 公 众 浏

览 。  

在补选中减少用纸量  

3 .9   为 减 少 选 举 宣 传 资 料 的 用 纸 量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以 试 验 性

质 推 出 下 列 各 项 安 排 －  

( a )  一 如 二 零 零 五 年 十 月 以 来 举 行 的 区 议 会 补 选 ， 为 鼓 励

候 选 人 以 电 子 方 式 向 选 民 发 送 选 举 宣 传 资 料 ， 选 举 事

务 处 在 选 举 前 曾 去 信 红 磡 湾 选 区 的 选 民 ， 呼 吁 他 们 向

选 举 事 务 处 提 供 电 邮 地 址 。 结 果 ， 是 次 补 选 共 收 到

3 3 9 个 电 邮 地 址 。 所 有 候 选 人 均 获 提 供 唯 读 光 碟 ， 内

含 选 择 以 电 邮 收 取 选 举 宣 传 资 料 的 选 民 的 资 料 ( 连 同

所 有 选 民 的 住 址 )； 以 及  

( b )  一 如 二 零 零 七 年 三 月 以 来 举 行 的 区 议 会 补 选 ， 为 方 便

候 选 人 以 住 户 为 单 位 发 送 选 举 宣 传 资 料 ， 选 举 事 务 处

提 供 ( i ) 以 住 户 为 单 位 印 出 选 区 所 有 选 民 住 址 ， 或 ( i i )

以 个 人 为 单 位 印 出 选 区 所 有 选 民 住 址 的 一 套 标 贴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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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 所 有 候 选 人 选 择 。 是 次 补 选 的 两 个 候 选 人 均 选 择 了

以 住 户 为 单 位 发 送 宣 传 资 料 。  

宣传活动  

3 .10 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适 当 时 候 发 出 新 闻 稿 ， 公 布 与 是 次 补 选

有 关 的 重 要 事 项 ， 包 括 提 名 期 的 开 始 和 结 束 、 投 票 和 点 票 情

况 ， 以 及 选 管 会 成 员 巡 视 票 站 情 况 等 。 此 外 ， 与 是 次 补 选 有

关 的 所 有 资 料 ( 包 括 新 闻 稿 、 每 小 时 投 票 率 、 选 举 结 果 等 ) 均

上 载 于 选 举 事 务 处 网 页 ， 以 供 公 众 浏 览 。  

应变计划  

3 .11   鉴 于 或 会 出 现 无 法 预 料 的 情 况 (如 天 气 恶 劣 )而 导 致 补

选 不 能 如 期 举 行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与 投 票 站 场 地 的 负 责 人 作 出 应

急 安 排 ， 预 留 同 一 场 地 ， 以 便 在 有 需 要 时 可 在 随 后 的 星 期

日 ， 即 二 零 零 七 年 八 月 五 日 ， 才 进 行 投 票 。 此 外 ， 选 举 事 务

处 亦 预 留 额 外 的 选 举 器 材 和 物 资 (例 如 投 票 箱 、 选 票 、 家 具 、

选 举 表 格 等 )， 以 备 补 给 之 用 。 投 票 站 还 预 备 了 一 辆 专 用 小 型

客 货 车 ， 随 时 按 需 要 作 运 输 用 途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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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 —  投票过程  

投票时间  

4 .1   总 选 举 事 务 主 任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六 日 的 宪 报 公 布 ，

是 次 补 选 的 投 票 时 间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七 月 二 十 九 日 ( 星 期 日 ) 上

午 七 时 三 十 分 开 始 ， 直 至 晚 上 十 时 三 十 分 结 束 。  

后勤支援安排  

4 .2 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投 票 日 设 立 一 个 中 央 指 挥 中 心 ， 负 责 监

督 整 个 投 票 运 作 过 程 ， 并 为 投 票 站 人 员 提 供 后 勤 支 援 服 务 ，

亦 协 助 处 理 查 询 及 投 诉 ， 以 及 收 集 有 关 每 小 时 投 票 率 、 选 举

结 果 和 投 诉 个 案 数 目 及 类 别 等 的 统 计 资 料 。 中 央 指 挥 中 心 设

于 爱 群 商 业 大 厦 内 的 选 举 事 务 处 办 事 处 ， 由 投 票 日 上 午 七 时

开 始 运 作 至 翌 日 凌 晨 一 时 。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当 日 上 午 七 时 三 十

分 至 宣 布 选 举 结 果 为 止 ， 设 立 了 记 者 查 询 柜 台 ， 处 理 记 者 查

询 ， 并 透 过 传 媒 定 时 向 公 众 公 布 有 关 资 料 。 此 外 ， 选 举 事 务

处 亦 于 投 票 日 上 午 七 时 至 晚 上 十 一 时 设 立 了 一 条 查 询 热 线 ，

以 处 理 选 民 的 一 般 查 询 ， 并 向 投 票 站 提 供 有 关 选 民 身 分 和 投

票 资 格 的 资 料 。  

4 .3  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海 港 中 心 的 办 事 处 也 设 有 投 诉 中 心 ， 负

责 处 理 公 众 透 过 电 话 、 传 真 或 电 子 邮 件 直 接 向 选 管 会 提 出 与

选 举 有 关 的 投 诉 ， 以 及 经 由 其 他 投 诉 处 理 部 门 转 介 的 投 诉 个

案 。 投 诉 中 心 的 工 作 由 选 管 会 秘 书 处 的 投 诉 组 人 员 负 责 ， 运

作 时 间 为 投 票 日 上 午 七 时 三 十 分 至 晚 上 十 时 三 十 分 ， 即 由 投

票 开 始 至 投 票 结 束 为 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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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4   在 地 区 层 面 ， 九 龙 城 民 政 事 务 处 设 立 了 一 个 由 民 政 事

务 总 署 人 员 负 责 的 地 区 指 挥 中 心 ， 作 为 选 举 主 任 和 投 票 站 主

任 的 联 络 处 。 投 票 站 主 任 负 责 通 知 选 举 主 任 和 助 理 选 举 主 任

在 投 票 站 内 发 生 的 所 有 重 要 事 项 ， 也 负 责 处 理 与 选 举 有 关 的

投 诉 。 地 区 指 挥 中 心 辖 下 设 有 一 个 地 区 工 作 组 ， 负 责 处 理 在

禁 止 拉 票 区 和 投 票 站 范 围 内 及 其 周 围 的 违 规 选 举 广 告 和 非 法

拉 票 活 动 。  

4 . 5   在 警 方 和 民 众 安 全 服 务 队 协 助 下 ， 禁 止 拉 票 区 、 禁 止

逗 留 区 和 投 票 兼 点 票 站 内 的 治 安 及 秩 序 均 良 好 。  

投票人数  

4 .6   红 磡 湾 选 区 共 有 8 , 1 0 8 名 登 记 选 民 ， 其 中 有 1 , 6 8 9 人

前 来 投 票 站 投 票 。 是 次 补 选 的 整 体 投 票 率 为 2 0 . 8 3 %。 有 关 是

次 补 选 的 每 小 时 投 票 率 分 项 数 字 ， 请 参 阅 附录二。  

巡视票站  

4 .7   选 管 会 主 席 彭 键 基 法 官 和 委 员 陈 志 辉 教 授 在 投 票 当 日

上 午 到 访 投 票 站 。 他 们 巡 视 完 毕 后 向 传 媒 讲 述 投 票 的 新 情

况 ， 并 鼓 励 选 民 投 票 。  

4 .8   在 投 票 日 中 午 前 ，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局 长 林 瑞 麟 先 生

亦 有 到 投 票 站 巡 视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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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节  —  转换场地用途  

5 .1   投 票 于 晚 上 十 时 三 十 分 结 束 。 投 票 站 的 入 口 随 即 贴 上

告 示 ， 通 知 公 众 人 士 投 票 已 经 结 束 ， 而 投 票 站 亦 暂 时 关 闭 ，

以 便 转 换 成 点 票 站 。 告 示 亦 载 有 有 关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的 电 话

号 码 ， 方 便 候 选 人 的 代 理 人 与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联 络 。 点 票 开

始 前 ， 投 票 站 外 张 贴 出 另 一 告 示 ， 让 公 众 知 道 投 票 站 大 约 何

时 重 开 ， 以 便 市 民 入 内 观 察 点 票 过 程 。  

5 .2  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各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密 封 投 票 箱 ，

而 其 他 投 票 站 工 作 人 员 则 同 时 准 备 把 投 票 站 转 换 为 点 票 站 。

票 站 的 改 装 工 作 在 2 5 分 钟 内 顺 利 完 成 。  

5 .3   选 管 会 主 席 彭 键 基 法 官 、 委 员 骆 应 淦 先 生 和 陈 志 辉 教

授 在 投 票 站 监 察 转 换 场 地 用 途 的 整 个 过 程 ， 并 对 有 关 转 换 过

程 的 顺 利 进 行 感 到 满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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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节  —  点票  

点票开始  

6 .1   投 票 站 在 晚 上 大 约 十 时 五 十 五 分 重 开 ， 让 市 民 及 传 媒

入 内 观 察 点 票 过 程 。 投 票 站 正 副 主 任 在 所 有 候 选 人 及 其 代 理

人 面 前 ， 把 密 封 的 投 票 箱 搬 到 点 票 台 上 。 投 票 站 主 任 把 投 票

箱 开 封 ， 然 后 由 彭 键 基 法 官 、 骆 应 淦 先 生 、 陈 志 辉 教 授 和 林

瑞 麟 局 长 一 起 把 选 票 全 部 倒 出 。 点 票 工 作 随 即 开 始 。  

无效选票及问题选票  

6 .2   在 投 放 进 投 票 箱 的 1 , 6 8 9 张 选 票 中 ， 1 4 张 被 裁 定 为

无 效 (包 括 8 张 未 经 填 划 及 6 张 填 划 多 于 一 名 候 选 人 )。 根 据

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(选 举 程 序 ) (区 议 会 )规 例 》 (第 5 4 1 F 章 )第

7 8 条 ， 上 述 选 票 不 予 点 算 。 此 外 ， 有 7 张 选 票 被 鉴 定 为 问 题

选 票 。  

6 .3   投 票 站 主 任 在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(法 律 )协 助 下 ， 在 各 候 选

人 及 其 代 理 人 面 前 ， 逐 一 仔 细 检 查 问 题 选 票 ， 以 裁 定 是 否 有

效 。 结 果 ， 有 1 张 问 题 选 票 被 投 票 站 主 任 裁 定 为 无 效 (因 无 明

确 选 择 而 无 效 ) ， 不 予 点 算 。 其 余 6 张 问 题 选 票 获 裁 定 为 有

效 ， 予 以 点 算 。 不 予 点 算 的 选 票 总 数 为 1 5 张 。 有 关 不 予 点 算

选 票 的 分 析 资 料 载 于 附录三。  

选举结果  

6 .4   点 票 工 作 完 成 后 ， 投 票 站 主 任 把 点 票 所 得 的 票 数 与 选

票 结 算 表 核 对 ， 证 实 两 者 数 目 一 致 。 投 票 站 主 任 将 点 票 结 果

告 知 选 举 主 任 。 没 有 候 选 人 或 其 代 理 人 要 求 重 新 点 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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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5   点 票 工 作 在 晚 上 十 一 时 二 十 五 分 左 右 完 成 。 选 举 主 任

在 晚 上 十 一 时 三 十 分 左 右 宣 布 选 举 结 果 ： 张 仁 康 先 生 当 选 ，

他 获 得 1 , 2 1 6 张 有 效 票 ， 占 有 效 票 总 数 的 7 2 . 6 4  %。 周 忠 良 先

生 则 获 得 4 5 8 张 票 。 红 磡 湾 选 区 的 选 举 结 果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八

月 二 日 刊 登 宪 报 ， 现 载 于 附录四， 以 供 参 考 。  

会晤传媒  

6 .6   选 举 结 果 公 布 后 ， 选 管 会 主 席 和 委 员 随 即 会 晤 传 媒 ，

表 示 对 投 票 兼 点 票 安 排 ， 以 及 对 点 票 过 程 能 有 效 率 地 完 成 感

到 满 意 ， 亦 对 整 个 补 选 过 程 体 现 了 公 平 、 公 开 和 诚 实 的 原 则

感 到 欣 慰 。 选 管 会 承 诺 继 续 检 讨 与 选 举 有 关 的 程 序 和 安 排 ，

务 使 日 后 的 公 开 选 举 更 臻 完 善 。 选 管 会 主 席 感 谢 各 方 给 予 的

协 助 ， 令 是 次 补 选 圆 满 完 成 。  

 

   



 
 14

 

第七节  —  投诉  

处理投诉期  

7 .1   是 次 补 选 的 投 诉 由 选 管 会 负 责 处 理 ， 而 非 如 一 般 选 举

成 立 投 诉 处 理 会 处 理 投 诉 。 这 次 负 责 处 理 投 诉 的 有 5 个 不 同

单 位 ， 即 选 管 会 、 选 举 主 任 、 警 方 、 廉 政 公 署 ， 以 及 只 在 投

票 日 负 责 处 理 投 诉 的 投 票 站 主 任 。 公 众 可 向 上 述 任 何 一 方 提

出 投 诉 。  

7 .2   这 次 补 选 的 接 受 投 诉 期 由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三 日 起

(即 提 名 期 开 始 日 )， 至 二 零 零 七 年 九 月 十 二 日 止 (即 投 票 日 后

4 5 天 )。 在 这 段 期 间 内 ， 选 管 会 、 选 举 主 任 、 警 方 及 廉 政 公 署

共 收 到 市 民 的 1 4 宗 投 诉 。 大 部 分 投 诉 个 案 都 涉 及 选 举 广 告 和

噪 音 滋 扰 。 其 他 投 诉 则 涉 及 在 私 人 楼 宇 进 行 竞 选 活 动 、 个 人

资 料 私 隐 及 关 于 候 选 人 的 虚 假 陈 述 。 上 述 所 有 投 诉 个 案 的 分

项 数 字 载 于 附录五。  

投票日接获的投诉  

7 .3   选 举 事 务 处 投 诉 中 心 、 选 举 主 任 及 警 方 在 投 票 日 共 接

获 6 宗 投 诉 个 案 。 廉 政 公 署 及 投 票 站 主 任 没 有 收 到 任 何 投

诉 。 投 诉 个 案 的 分 项 数 字 如 下 －  

 投票日接获投诉个案数目  

选 举 事 务 处 投 诉 中 心  1 宗  

选 举 主 任  3 宗  

警 方  2 宗  

总数  6 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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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.4   投 票 日 接 获 的 投 诉 个 案 大 部 分 均 迅 速 于 当 场 处 理 。 这

些 投 诉 个 案 大 部 分 涉 及 未 经 授 权 展 示 选 举 广 告 及 噪 音 滋 扰 。

投 票 日 接 获 的 投 诉 个 案 分 项 数 字 载 于 附录六 。 该 6 宗 投 诉 个

案 亦 收 录 于 附 录 五 。  

调查结果  

7 .5   在处 理 投 诉 期 内 接 获 的 1 4 宗 投 诉 个 案 中 ， 有 4 宗 被

裁 定 成 立 ， 2 宗 被 裁 定 不 成 立 ， 2 宗 被 撤 回 ， 4 宗 无 须 跟 进 及

2 宗 由 廉 政 公 署 进 行 调 查 。 选 举 主 任 和 警 方 已 就 获 裁 定 成 立

的 个 案 向 有 关 候 选 人 发 出 警 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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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节  —  检讨及建议  

8 .1   在 补 选 后 ， 选 管 会 对 补 选 的 各 方 面 作 出 全 面 检 讨 ， 以

改 善 日 后 的 选 举 安 排 。 选 管 会 对 于 投 票 及 点 票 的 安 排 ， 大 致

感 到 满 意 。 须 予 检 讨 的 地 方 及 相 关 的 建 议 载 于 下 文 各 段 。  

(A)  减少选举物料的用纸量  

8 .2   为 减 少 用 纸 量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在 是 次 补 选 中 继 续 试 行 收

集 选 民 的 电 邮 地 址 ， 方 便 候 选 人 发 送 电 子 宣 传 资 料 ， 又 向 候

选 人 提 供 以 住 户 为 单 位 的 地 址 标 贴 的 选 择 ， 以 替 代 个 别 选 民

的 地 址 标 贴 。 有 关 安 排 在 上 文 第 3 . 9 段 详 述 。  

8 .3   建议：选 管 会 认 为 ， 选 举 事 务 处 应 分 析 以 往 补 选 中 的

所 有 试 验 安 排 结 果 ， 以 衡 量 这 些 措 施 在 减 低 用 纸 量 方 面 的 整

体 成 效 ， 以 供 选 管 会 考 虑 。  

(B)  点票台  

8 .4   和 上 次 在 二 零 零 七 年 六 月 十 日 举 行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康 乐 园

选区补选一样，选举事务处在 点 票 台 的 边 缘 加 设 一 道 高 约 两 吋

的 塑 胶 围 边 ， 防 止 选 票 从 票 箱 中 倒 到 点 票 台 时 掉 在 地 上 。  

8 .5   建议：选 管 会 认 为 这 项 安 排 效 果 不 俗 ， 建 议 在 日 后 选

举 中 继 续 采 用 。  

( C )  圣 匠 中 学 的 投 票 站  

8 . 6   由 于 红 磡 湾 选 区 缺 乏 合 适 场 地 ， 因 此 投 票 站 须 设 于 选

区 之 外 。 有 些 选 民 可 能 认 为 投 票 站 的 位 置 不 太 方 便 。 我 们 也

发 现 ， 除 红 磡 湾 选 区 的 选 民 外 ， 有 家 维 选 区 (即 投 票 站 所 在 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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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 区 )的 选 民 也 前 往 投 票 站 ， 结 果 ， 票 站 职 员 须 致 电 查 询 热 线

查 证 他 们 的 投 票 资 格 。 此 事 对 票 站 职 员 带 来 额 外 的 工 作 量 。  

8 . 7   我 们 还 留 意 到 ， 圣 匠 中 学 地 下 礼 堂 的 面 积 可 能 不 够

大 ， 发 票 柜 台 前 的 排 队 空 间 尤 为 不 足 。  

8 . 8   建议： 选 管 会 建 议 ， 如 可 能 的 话 ， 应 在 红 磡 湾 选 区 内

物 色 面 积 较 大 的 场 地 ， 作 为 日 后 选 举 的 投 票 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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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节  —  鸣谢  

9 .1   选 管 会 谨 向 下 列 政 府 决 策 局 及 部 门 表 示 谢 意 ， 感 谢 他

们 在 整 个 补 选 期 间 鼎 力 协 助 ︰ 政 制 及 内 地 事 务 局 、 民 众 安 全

服 务 队 、 律 政 司 、 机 电 工 程 署 、 食 物 环 境 卫 生 署 、 康 乐 及 文

化 事 务 署 、 政 府 物 流 服 务 署 、 路 政 署 、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、 香 港

警 务 处 、 香 港 邮 政 、 廉 政 公 署 、 政 府 新 闻 处 、 地 政 总 署 、 商

务 及 经 济 发 展 局 政 府 资 讯 科 技 总 监 办 公 室 及 公 务 员 事 务 局 法

定 语 文 事 务 部 。 有 赖 上 述 各 方 共 同 努 力 ， 方 能 使 是 次 补 选 工

作 得 以 顺 利 进 行 。  

9 .2   选 管 会 尤 其 感 谢 担 任 选 举 主 任 、 助 理 选 举 主 任 、 投 票

站 主 任 、 副 投 票 站 主 任 和 助 理 投 票 站 主 任 的 政 府 及 选 举 事 务

处 人 员 ， 以 及 为 是 次 补 选 担 任 提 名 顾 问 委 员 会 ( 区 议 会 ) 的 法

律 执 业 者 。  

9 .3   传 媒 广 泛 报 道 是 次 补 选 的 各 个 主 要 环 节 ， 有 助 大 大 提

高 补 选 的 透 明 度 ， 选 管 会 亦 在 此 表 示 衷 心 的 感 谢 。  

9 .4   后 ， 选 管 会 谨 向 每 一 位 前 来 投 票 的 选 民 ， 以 及 选 举

期 间 恪 守 选 举 法 例 和 指 引 的 人 士 一 并 致 以 诚 恳 的 谢 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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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节  —  展望未来  

10 .1   选 管 会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是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一 月 十 八 日 举 行

的 二 零 零 七 年 区 议 会 一 般 选 举 ， 以 及 二 零 零 七 年 十 二 月 二 日

举 行 的 立 法 会 香 港 岛 地 方 选 区 补 选 。 筹 备 工 作 已 经 展 开 。 选

管 会 将 会 继 续 履 行 职 责 ， 确 保 所 有 公 开 选 举 都 在 公 开 、 公 平

和 诚 实 的 情 况 下 进 行 ， 并 会 一 如 以 往 ， 听 取 市 民 意 见 ， 完 善

日 后 的 选 举 各 项 安 排 。  

10 .2   选 管 会 建 议 在 行 政 长 官 认 为 适 当 的 时 候 ， 向 公 众 发 表

本 报 告 书 ， 以 提 高 选 管 会 依 循 《 选 举 管 理 委 员 会 条 例 》 ( 第

5 4 1 章 )所 进 行 及 监 督 补 选 的 工 作 的 透 明 度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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